
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沪环函〔2026〕9 号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同意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

华东分公司将废清罐油转移至中国石化上海高桥

石油化工有限公司(高桥基地)开展 “点对点”

豁免利用备案的复函

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、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

工有限公司(高桥基地)：

你公司提交的《上海市危险废物豁免利用备案申请（首次申

请）》收悉。根据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

（2025 年版）》附件豁免管理清单和《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市危

险废物豁免利用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沪环土〔2023〕70 号，以

下简称 70 号文）的有关要求，经研究评估，现将有关事项函复

如下。

一、原则同意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（以下简

称产废单位）将清罐过程中产生的废基础油（危废代码：

900-249-08）作为催化裂化装置原料转至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

化工有限公司（高桥基地）（以下简称利用单位）进行“点对点”

定向利用。经评估，该定向利用总体技术可行，备案利用规模不

得超过 300 吨/年，备案有效期至 2029 年 2 月 28 日。发生 70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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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中“变更”“重新申请”情形的，应按程序重新备案，未备案

前不得利用。

二、产废单位应严格执行危险废物各项管理制度，完善危险

废物管理计划备案，委托资质单位运输废清罐油，执行危险废物

转移电子联单，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做好企业内部管

理。同时应做好废清罐油源头管理，每次出厂前，对物料主要指

标（残炭≤6.8%、镍含量≤14mg/kg、钒含量≤7mg/kg、硫含量

≤0.5m%等）开展检测并记录台账，确保达到接收标准；不满足

接收标准的，应停止外运至利用单位，仍作为危险废物委托其他

资质单位进行处理处置。

三、利用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在进行资源化利用前重新申领或

变更排污许可证，并在年度执行报告中报告相关管理要求的落实

情况。建立和完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，加强日常生产运营管理，

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和污染物达标排放，确保催化裂化装置产

出的产品满足相关标准要求；按照利用方案开展定向利用，建立

废清罐油出入库及利用台账，并在本市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中

上报定向利用情况（月报及年报）；确保生产装置及其安全设施

正常运行、安全监督有效。

四、各管理部门应做好备案企业日常监督管理。浦东新区生

态环境局应按照属地监管原则，加强日常监督管理，做好“三监”

联动，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，掌握废清罐油产生、贮存、转

移、利用情况，保障环境安全。市环境执法总队按职责开展执法

抽查和稽查。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将利用单位参照危险废物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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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证单位管理，定期开展检查。市固化管理中心将利用单位纳

入本市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，指导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做好其

日常监督管理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

2026 年 3 月 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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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，市环境执法总队，市固化管理中心。


